
 

 

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扶持羊绒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扶持羊绒产业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内政发〔2009〕100 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有关委、办、厅、局，各有关

金融机构，各有关企业： 

 

  现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扶持羊绒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扶持羊绒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区羊绒产业的冲击，有效解决农牧民

卖绒难问题，保护和振兴羊绒产业，提高羊绒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特

制定本方案。 

  一、实行羊绒临时收储 

  (一) 收储原则：由企业收储，向银行贷款，政府贴息。选资产

在 5 亿元以上、资信情况良好、产业链条长的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承担收储任务。有关金融部门按企业收储任务给予贷款，产生利

息由自治区本级财政、盟市财政和企业各承担三分之一。收储任务由

自治区人民政府按照收储企业规模、消化原绒能力和承担风险能力来

确定。收储范围主要是区内生产的 16 微米以下优质白羊绒。 



 

 

  (二) 收储时间：根据目前国内外羊绒市场的销售形势，暂定收

储 2009 年和 2010 年两年的羊绒。 

  (三) 收储企业和任务分解：依据常年羊绒产量和 2008 年积压的

羊绒量，每年预计收储羊绒 6000 吨以内。确定由鄂尔多斯市收储 4000

吨以内，(鄂尔多斯羊绒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储 3000 吨以内，内蒙古

东达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收储 1000 吨以内)；包头市收储 1000 吨以内，

(内蒙古鹿王羊绒有限公司收储 1000 吨以内)；巴彦淖尔市收储 1000

吨以内(维信内蒙古羊绒集团有限公司收储 280 吨以内，内蒙古春雪

羊绒制品公司、内蒙古浩森羊绒制品公司、内蒙古双河羊绒集团公司、

巴彦淖尔市大兴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各收储 180 吨以内)。 

  (四) 收储和监管方法：由放贷银行按照规定审查承担收储任务

企业的资信情况和承贷能力，确定贷款额度。收储企业按要求收购羊

绒，入库后由企业向自治区农牧业厅提出申请，由自治区农牧业、财

政、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每季度末对羊绒收储企业的原绒进货量、成品

加工量、无毛绒库存量进行实物和帐面审核，由自治区纤维检验局对

企业收储库存羊绒进行公证检验，出具公检证书。根据检验检查后企

业每季度实际库存量进行贴息。羊绒收储实行动态管理，对难以完成

或不能履行收储任务的企业，自治区人民政府要及时进行调整。 

  (五) 贴息计算和支付办法：每季度进货量减去成品加工量为实

际库存量，核实后的库存量按基准利率计算贴息总额。贴息资金及公

检费用由自治区和有关盟市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自治区财政厅每半年

统一拨付一次贴息，年终据实上划盟市承担部分。贴息时间自本通知



 

 

下发之日起到 2011 年底结束。 

  二、建立羊绒价格形成机制和中介服务组织 

  (一) 建立羊绒收购以质论价的价格机制。这次羊绒收储实行优

质优价，按照国家标准小于  14.5 微米的特细型羊绒每公斤收储价

格不低于 400 元；14.5 微米—16 微米的细型羊绒收储也要拉开价格

档次，优质优价；大于 16 微米的粗型羊绒，不列入收储贴息范围。 

  收储结束后，要继续完善优质优价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长效的

优质优价收购制度。 

  (二) 建立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鉴于目前我区农牧民饲养的山

羊等级混杂，各规格产量都有并且不成批量的状况，要引导和扶持农

牧民建立羊绒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为本组织社员的羊绒进行分级打

包，经公证检验后，直接与收购企业进行谈判和销售，形成工牧直交

的销售方式，减少中间环节，还利于民。要逐步探索加工企业与基地

建立更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企业要积极培育自己的羊绒生产基地，

并通过合作组织参与基地建设和品种改良，为农牧民提供生产、技术

服务，逐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合作基地。 

  (三) 建立完善种羊和羊绒质量鉴定中介机构。自治区家畜改良

站承担种羊质量检测鉴定任务，在羊绒主产区由专业纤维检验机构承

担羊绒质量第三方检测鉴定工作。 

  三、加快绒山羊良种育繁体系建设 

  (一) 实施“保种”工程。我区现有三大优质白绒山羊品种，分

别是内蒙古白绒山羊、罕山白绒山羊和乌珠穆沁白绒山羊。其中内蒙



 

 

古白绒山羊又包括阿拉善、阿尔巴斯、二郎山白绒山羊三个品系，是

我国也是全世界最优质的白绒山羊品种，必须加以保护。以内蒙古白

绒山羊的三个种羊场及罕山、乌珠穆沁种羊场为龙头，坚持本品种选

育，严禁引入外血，建立清楚的血缘记录。选育特级一级公母羊建立

核心群，用特级一级公母羊开展人工授精和自然本交，提高质量扩大

数量，巩固遗传特性，逐步扩大纯种羊存栏数量。 

  (二)建立良种繁育体系。在全区培育 100 个、年饲养 2000 只左

右的良种繁育饲养大户或种羊生产联合体来承担纯种扩繁任务。在优

质品种核心区域建立若干繁育大户，接受原良种场纯种绒山羊进行扩

繁，每年可提供 8 万只优质种公羊，满足生产需要。通过推广冷冻精

液胚胎移植等先进技术，加快扩繁速度，尽快形成一定数量的优质高

繁群体。 

  (三) 加快绒山羊商品基地建设。在鄂尔多斯市、阿拉善盟、巴

彦淖尔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选择 12 个旗县开展白绒山羊基地建

设，在良繁体系建设基础上，通过建设养殖园区(主要建设内容为种

羊购入，中心配种站建设，标准化羊舍，青储窖，高产饲料基地，饲

草料加工及青储收割机械等)和现代化家庭牧场(主要建设内容为引

进种羊，中心配种站建设，标准化羊舍建设，青储窖建设，畜群草库

仑建设，机械设备购置)，在基本稳定绒山羊数量的基础上，增加人

工授精点，通过良种选育，改良畜群，加强舍饲圈养基础设施建设等

手段，有计划地扩展良种畜群数量，提高绒山羊的个体绒毛品质和产

绒量，稳定羊绒生产能力。 



 

 

  (四) 技术支持。建立并启动自治区绒毛用羊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项目，开展绒山羊选育的科技攻关和技术推广工作。整合科技力量、

理顺管理渠道、健全服务网络、完善创新推广团队，大力推广各项适

用增产提质技术。羊绒加工龙头企业要加大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力

度，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市场占有率。 

  四、对羊绒产业实行优惠政策 

  (一) 减免羊绒加工企业税赋。认真落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发布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农产品初加工范围(试行)的

通知》(财税〔2008〕149 号)精神，免征羊绒初加工环节的所得税。

加快纺织品出口退税 16％返还速度。自治区境内羊绒加工企业经营

确有困难的，按税收减免程序规定，可以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减征或免

征土地使用税。 

  (二) 建立羊绒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从 2009 年起自治区羊绒加工

企业所缴纳的增值税地方留成的 25％、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的 40％

全部用于建立羊绒发展专项资金(从 2010 年开始列入每年财政预算)。

其中，盟市留成部分 60％返还盟市专项用于绒山羊基地建设，其余

40％与自治区留成部分由自治区统一管理，统筹用于绒山羊“保种工

程”、科技创新推广、专业合作组织建设和基地发展等。 

 


